
永州市冷水滩区农业农村局2025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抽查

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或双随机抽查范围（含比例）
	检查
内容
	拟实施

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
机构
	是否跨部门联合监管
	备注

	1
	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企业检查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7修订）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2017修订）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的监督管理工作。
	湖南九鼎科技永州鼎立饲料有限公司
	转基因生物安全及生产条件达标情况
	7-9月
	现场
检查
	1次
	局科教股、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否
	双随机、一公开

	2
	对调运农业植物及其产品的行政检查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间调运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必须经过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的，调入单位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要求；调出单位必须根据该检疫要求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对调入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调入单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查验检疫证书，必要时可以复检。
	从事农业植物调运的企业、合作社、个体工商等生产经营主体（全区种子市场门店，约40家种子门店；全区苗木繁育场、苗木交易市场、苗木销售门店等）。
	对调运农业植物及其产品的行政检查。
	3-11月
	现场
检查
	1次
	局植保植检站、种植业管理股、区综合执法大队
	否
	双随机、一公开

	3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
	全区20%的市场门店，约14家种子门店
	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
	3-12月
	现场
检查
	1次
	局种植业管理股、农业执法大队
	否
	双随机、一公开

	4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按照监督抽查计划，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查人收取费用，抽取的样品应当按照市场价格支付费用，并不得超过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数量。
	农产品种养殖、生产、加工企业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抽查
	3-12月
	现场抽查、第三方检测
	1次
	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管、农业执法大队
	否
	双随机、一公开

	6
	对水产品药物残留的行政检查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2001农业部令第4号发布,2005 年农业部令第46号修订）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质量检验机构对辖区内苗种场的亲本和稚、幼体质量进行检验，检验不合格的，给予警告，限期整改；到期仍不合格的，由发证机关收回并注销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全区1%水产养殖企业（场），总数约20家。
	水产养殖禁用药
	3-12月
	现场检查
	1次
	渔业渔政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

	6
	农业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招投标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招标投标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第七条第四项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本辖区内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主要职责是：

（四）指导、监督、检查本辖区内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实施，并向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和行业司局报送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2024-2025年农业工程建设项目，10%
	农业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招投标文件备案、评标及标后履约情况
	全年
	现场
检查
	1次
	局社会事业促进股、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否
	双随机、一公开

	7
	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利用活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第七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对本办法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配合。
第二十六条 地方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水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经营利用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经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监督管理。
	申请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利用特许的单位和个人，经营单位10%
	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利用活动的监督检查
	4-9月
	现场
检查
	1次
	局渔业渔政管理股、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否
	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区市场监管局配合

	8
	对农用机械安全使用的监督管理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19修订）第九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应当悬挂牌照。拖拉机上道路行驶，联合收割机因转场作业、维修、安全检验等需要转移的，其操作人员应当携带操作证件。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操作与本人操作证件规定不相符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二)操作未按照规定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安全设施不全、机件失效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三)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品后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四)患有妨碍安全操作的疾病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五)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禁止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
	经营使用农用机械的企业2家，合作社36家20%
	对农用机械安全使用的监督管理
	3-9月
	现场
检查
	1次
	局农机安全监理站、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是
	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区市场监管局配合

	9
	对动物诊疗机构及其从事许可事项活动的行政检查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7号）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负责全国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日常监管制度，对辖区内动物诊疗机构和人员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全区动物诊疗机构30%
	对动物诊疗机构及其从事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
	3-9月
	现场

检查
	1次
	局畜牧兽医股、动监、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是
	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区市场监管局配合

	10
	对兽药经营和兽用生物制品的监督检查
	《兽药管理条例》（2020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申请人方可向市、县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五条　兽药经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兽药经营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
	兽药和兽用生物制品经营企业10%
	对兽药经营和兽用生物制品的监督检查。
	3-10月
	现场检查
	1次
	局畜牧兽医股、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是
	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区市场监管局配合

	11
	对生猪屠宰厂（场）的监督管理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2021修订）第三条第一款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生猪屠宰的行业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记录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并依法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生猪屠宰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结果和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加强对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质量安全管理状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


	辖区内生猪定点屠宰厂（场）（2家）
	对生猪屠宰活动、定点屠宰厂（场）检验人员资质、检验记录完整性、屠宰流程合规性
	3-10月
	现场
检查
	1次
	局畜牧兽医股、动监、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是
	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区市场监管局配合

	12
	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一款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实施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检测工作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指定的具有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承担。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不得收费。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权限公布监督抽查结果，并可以公布具有不良记录的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经营者名单。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管理档案，记录日常监督检查、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
	全区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饲料经营门店不少于20%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饲料经营门店和养殖场自配料点的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4-9月
	现场
检查
	1次
	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农业执法大队
	是
	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区市场监管局配合

	13
	对农药经营者及农药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农药管理条例》（2022年修订）第五条　农药生产企业、农药经营者应当对其生产、经营的农药的安全性、有效性负责，自觉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农药经营企业（含个体工商户）20%
	对农药经营主体的监督检查


	3-9月
	现场检查
	1
	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农药）管理股、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是
	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区市场监管局配合


注：1.1-6项为“双随机、一公开”事项，需参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实施；2.7-13项为跨部门联合监管事项，牵头单位需按要求制定计划并加强协同。



